
1 8

政策指南

问：如何办理垂钓备案登记？
答：根据《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规范云南省长江流域禁捕水域垂钓

管理的通告》规定，在长江流域禁捕水域允许垂钓的区域和时间范围内从

事垂钓的个人，应当在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湖泊管理局进行实名

制登记备案，备案内容应包含垂钓时间、地点、钓法、钓饵等信息。

    

问：失业保险金网上申领渠道有哪些？
答：失业保险待遇网上申领渠道有全国统一入口，网址：http://

si.12333.gov.cn。微信、支付宝也可以申领，搜索“电子社保卡”小程序，

进入首页，点击失业保险待遇申领服务。还可以下载掌上12333App，在“服

务”栏目下，选择失业保险中的失业保险金网上申领、失业补助金网上申

领服务，也可以搜索服务名称，直接办理。

    

问：之前领过失业保险金，现缴费满 5 年再次失业还能领吗？
答：领失业保险金期满，重新参保缴费满 5 年后再次失业的，如符合

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条件，按《失业保险条例》规定可领取最长不超过

18 个月的失业保险金，所在省份有相关规定的，具体期限按其规定。

    

问：如何在线下办理失业保险关系跨省转移接续？
答：根据《关于畅通失业保险关系跨省转移接续的通知》（人社厅发

[2021]85 号）规定，失业保险关系跨省转移接续既可在线下通过经办窗口

进行，也可依托金保工程在线上进行。线下办理时，由申请人在转入地或

转出地经办机构提出跨省转移接续申请，转入地与转出地失业保险经办机

构协同办理失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问：用人单位用工时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可以在以后补签吗？
答：《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

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和《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六、七条规

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

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并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

同。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自用

工之日起满一个月的次日至满一年的前一日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

工资，并视为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的当日已经与劳动者订立无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应当立即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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